
有關鄉（鎮、市）民代表出國考察，於行前取消考察行程，其已繳付之團費，可

否據以請領出國考察補助費 

（原行政院主計處 95.7.31處實一字第 0950004621號函） 

行政院 90年 10月 11日臺（90）忠授字第 07778號函規定略以，各機關公務人

員原已奉派赴國外出差，卻因故無法成行，其自行辦理出國手續已支付之手續費

或委託旅行業辦理出國事宜所衍生之賠償旅遊費用等，如確屬不可歸責於當事人

之事由，並經各機關本從嚴原則予以認定者，同意由各機關在原核定出國經費項

下列支。爰本案有關鄉（鎮、市）民代表出國考察，於行前取消考察行程，其已

繳付之團費，可否據以請領出國考察補助費，請依上開行政院函規定辦理。 


